




洪政复决〔2024〕391号

申请人：王思涵    男   2001年9月3日生
住 所 地：江西省宜春市铜鼓县永宁镇陈家坑33号108室
被申请人：武汉市洪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    址：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丽湖花园特1号
法定代表人：王松涛    职务：局长
[bookmark: _GoBack]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2024年8月14日对其关于武汉市洪山区贝婴美孕婴童经营部（以下称被投诉举报人）的投诉举报作出的《投诉举报事项处理结果回告》（以下简称《回告》），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4年10月14日收到申请，于10月21日决定受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告》违法，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的，违法性质相对较为严重，即使企业被查处后能够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采取整改措施，消除危害后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在裁量范围内考虑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不宜直接免于处罚。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26日收到了申请人投诉举报，反映其于被投诉举报人拼多多店铺处购买的纯牛奶存在宣传问题，要求赔偿500元。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分别作出处理。
针对投诉，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30日决定受理投诉并告知申请人。因被投诉举报人明确拒绝调解，被申请人于8月14日决定终止调解并邮寄告知申请人。
针对举报，被申请人于2024年7月31日安排执法人员对被投诉举报人工商注册登记地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被投诉举报人拼多多店铺存在申请人反映的“特仑苏纯牛奶”产品，该产品宣传的产品参数存在“是否为有机食品：是”的描述。经查，涉事产品非有机食品。被投诉举报人及时对涉事产品宣传页面进行整改，并向被申请人提供了涉事产品进货票据、供货商营业执照、供货商食品经营许可证、产品质检单等，证明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且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另查明，申请人于电话中表示未对其造成危害后果，且无其他消费者反映被投诉举报人存在申请人反映的宣传问题。鉴于被投诉举报人积极履行了进货查验制度，及时纠正违法行为且未造成危害后果，被申请人于8月14日决定不予立案并于8月19日邮寄告知申请人。申请人是以索赔为目的购买商品，并非基于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其并非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申请复议，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主体资格。
经审理查明：2024年7月2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材料，称其于2024年7月22日在被投诉举报人拼多多平台店铺购买的纯牛奶宣传为“有机食品”，但实际收货产品包装上未发现有机认证标识和有机追溯码，该产品并非有机食品，并提出相应投诉举报诉求。被申请人于次日签收上述投诉举报材料。
    7月30日，被申请人决定受理申请人投诉并电话告知申请人该决定。
8月2日，被申请人安排工作人员前往被投诉举报人的经营场所武汉市洪山区万科金色城市2号商业楼16-2-206号商铺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被投诉举报人拼多多平台线上店铺有产品“特仑苏纯牛奶”在售，该产品商品参数有“是否为有机食品：是”的描述，被投诉举报人经营者称该产品为普通纯牛奶，非有机食品，相关描述是员工操作失误导致。工作人员核查了被投诉举报人的营业执照（副本）、经销商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经营者身份证，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及其经销商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案涉产品进货票据、案涉商品同批次的产品检验报告单。产品检验报告单显示符合GB25190-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灭菌乳。执法人员制作了现场笔录，拍摄了现场照片。当日，被投诉举报人对案涉产品宣传页面进行整改，将原宣传内容修改为“是否为有机食品：否”，并出具《整改报告（情况说明）》（附整改后照片），称“……我单位第一时间对涉事的商品页面进行了整改，具体整改页面截图如附件所示。我单位对于出现此次问题深感抱歉，也是由于我们对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熟悉和工作疏忽所致……我单位拒绝市场监管部门介入调解……”
8月14日，被申请人认为被投诉举报人违法情节轻微并及时改正对案涉举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决定对投诉终止调解。当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回告》，告知申请人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及投诉终止调解决定。
8月20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邮寄送达《回告》。
上述事实的主要证据为：1.申请人提交的投诉举报材料；2.投诉受理决定书及通话记录、通话录音；3.被申请人制作的现场笔录、拍摄的现场照片；4.被申请人调取的被投诉举报人营业执照（副本）、经销商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经营者身份证，供货商的营业执照及其经销商预包装食品经营者备案信息变更表，案涉产品进货票据、产品检验报告单；5.被投诉举报人提交的《整改报告（情况说明）》及整改后照片；6.不予立案审批表；7.《回告》及邮寄凭证等。
本机关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回告》是否合法。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之规定，被申请人对发生在其辖区范围内的投诉举报行为具有处理职责。
被投诉举报人所售案涉产品非有机食品却宣传为有机食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等相关规定。但被投诉举报人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且未造成危害后果，被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履行了受理及相应处理职责。被申请人收到投诉举报后，对投诉举报依法分类处理，于法定期限内作出相关处理行为，并向申请人进行了告知，程序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回告》。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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